
晋政办〔2021〕28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晋江市电力设施建设补偿标准的实施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有关单位：

为规范电力设施建设补偿工作，保障电力设施建设顺利推

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设施

保护条例》《福建省电力设施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电力设施建设补

偿标准的指导意见》（闽政〔2018〕30号）文件精神，结合晋江

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适用范围

凡在晋江市行政区域内（含过境）新建、扩建、改建的 110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设施建设工程用地征收、青苗补偿等工作均

适用本实施意见。

二、主要原则

（一）电力设施建设与改造项目应符合城乡发展规划和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电力设施建设项目需征地的，依法办理用地

手续并支付征地补偿费。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用地对土地

使用权人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给予一次性补偿费用，不办理

土地使用权证。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地下电缆通道建设不实行

土地征收。

（二）电力设施建设工程用地征收补偿工作实行“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任务包干、限期完成”原则，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以下简称镇（街道）]按本实施意见组织实施。

（三）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需使用林地的，电力设施

产权人应当依法办理使用林地的相关手续；需使用城市规划区

内绿地的，应当依法向市园林绿化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使用

绿地的相关手续，造成绿化损失或须迁移绿化苗木的，按《福

建省财政厅关于明确赔（补）偿收入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闽财税〔2019〕32号）缴交相应城市绿化赔偿费用。架空电

力线路走廊需要砍伐林木的，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当与林木所有

人签订砍伐林木和砍伐后及时绿化但不再种植高杆植物的协

议，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依法办理采伐手续。架

空电力线路走廊需在城市规划区内砍伐、移植、修剪树木的，



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依法向市园林绿化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树

木相关手续，并缴交相应的费用。

（四）电力设施跨越铁路、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河流不

构成对被跨越物实质性占用且不影响正常使用的，不再支付跨

越费、补偿费。

三、补偿范围

（一）永久性征占用地

1．电力线路塔（杆）基（含拉线坑、排水沟、挡墙、护坡

等防护设施）用地；

2．地下电缆工程外露构筑物（电缆工井、通风井、逃生井

等）用地；

3．变电站站址（含进站道路）用地；

4．发电设施建筑物及附属建筑物用地。

（二）临时用地

1．建设工程施工、堆料和其他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

2．杆塔接地射线沟道开挖及管线埋设；

3．施工便道修筑等。

（三）永久性征占用地或者临时用地范围内的青苗、林木、

建筑物、构筑物等

（四）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的植物、建筑物、构筑物

1．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符合安全距离规定需采伐和修剪的

植物（电力线路投入运行后新种植的除外）；



2．新建、改建、扩建 220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原

有建筑物、构筑物;

3．新建、改建、扩建 500千伏架空电力线路从边导线向外

水平延伸 5 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必须拆

除的原有建筑物、构筑物。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补偿的

四、补偿测算

（一）永久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算

1．电力线路自立塔以其基础外露部分外侧向外延伸 1米所

形成的四边形面积计算；钢管杆圆形基础，按其直径加 1 米进

行面积计算；

2．线路水泥杆杆坑、拉线坑，按每坑 3平方米计算；

3．线路塔（杆）基础的防护设施（挡土墙、排水沟、截水

沟、护坡等）以实际占用面积计算；

4．地下电缆工程外露构筑物，按实际外露部分面积计算；

5．变电站征地面积以批准的征地红线图计算；

6．发电设施征地面积以批准的征地红线图计算。

（二）临时用土地面积计算

1．临时用地按实际占用土地面积计算；

2．塔（杆）接地射线埋设按 1米宽乘以埋设长度形成的面

积计算。

五、补偿标准



（一）永久性征占用土地及地上物征收补偿标准参照晋江

市政府最新发布的土地及地上物征收补偿标准执行

1．全市电力设施征地补偿按晋江市最新发布的集体土地征

收标准：按《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的通知》（晋政文〔2017〕46号）执行，具体补偿标准见附件 1，

该标准已包含青苗补偿费 2000元/亩。除青苗以外其它地上附着

物和房屋附属物应进行调查摸底，按征地片区最新标准执行。

2．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符合安全距离规定需砍伐速生

林的，电力建设单位给予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土

地承包经营权人不得再种植高杆植物，线路投产后供电公司应

定期巡视，及时发现违规种植情况，由相关镇村配合进行砍伐，

不再进行补偿。速生林补偿价格按附件 2补偿标准执行。

（二）临时用地补偿。以半年为一个周期计算补偿金额，

当使用耕地时，每个周期按 2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使用非

耕地时，每个周期按 1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

（三）线路跨越永久性建筑物补偿标准等个案，按下表执

行：

电压等级 单位 补偿标准

220千伏 处 30000元

110千伏 处 18000元

备注：当跨越建筑物垂直投影长度大于 15米以上时，每增加 15米给予累增 1处计算。



（四）线路跨越具有合法手续的建设用地（无永久性建筑

物）补偿标准等个案，按下表执行：

电压等级 单位 补偿标准

500千伏 处 45000元

220千伏 处 15000元

110千伏 处 9000元

备注：当跨越建筑物垂直投影长度大于 15米以上时，每增加 15米给予累增 1处计算。

六、组织实施

（一）工程建设前，建设单位应提供相关设计图纸，根据

补偿标准计算后的工程用地征收补偿费用，经相关镇（街道）

确认后，包干委托相关镇（街道）组织实施。

（二）电力线路用地征收补偿采用按电压等级及线路长度

测算综合单价进行包干。补偿费用标准具体如下：

110千伏架空线路每公里 12万元；

220千伏架空线路每公里 18万元；

500千伏架空线路每公里 26万元。

（注：1．以上费用均包含除速生林外的永久及临时用地、

青苗、地上附着物、房屋附属物、跨越建筑物等补偿费用。2．以

上补偿费用标准为单回路补偿标准，如电力线路为双回路，则

按单回路标准乘以调整系数 1.2，如电力线路为三回路，则按单

回路标准乘以调整系数 1.3，如电力线路为四回路，则按单回路

标准乘以调整系数 1.4）



（三）为便于工作开展，建设单位向镇（街道）支付工程

用地征收补偿金额的 5%作为工作经费。

（四）在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与所在镇（街道）签订委

托包干协议，按协议拨付补偿费用，如因工程量变更导致补偿

费用发生变化，按实结算，多还少补。速生林按实际数量另行

签订补偿补充协议。

（五）相关镇（街道）应根据建设单位计划，开展工程用

地征收补偿工作，及时交地给建设单位开工建设。

七、其他事项

（一）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二）本意见由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晋江市供电公

司负责解释，本意见未尽事宜，可由建设单位与各镇（街道）

协商解决或上报市电网建设领导小组确定。

附件: 1．晋江市电力设施建设工程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表

2．晋江市电力设施建设工程架空电力线路走廊速生

林补偿标准表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2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晋江市电力设施建设工程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表
单位：万元/亩

片区范围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标准
基准地价级区 区位补助金 青苗补偿费 征地补偿标准

市区 7.40

1 10.08

0.20

17.68

2 6.07 13.67

3 1.40 9.00

安海 6.00

1 6.53 12.73

2 3.73 9.93

3 1.59 7.79

金井 6.00
1 2.80 9.00

2 1.12 7.32

东石 6.00
1 2.80 9.00

2 1.12 7.32

英林 6.00
1 2.80 9.00

2 1.12 7.32

深沪 6.00
1 2.80 9.00

2 1.12 7.32

龙湖 6.00
1 2.80 9.00

2 1.12 7.32

永和 6.00
1 2.80 9.00

2 1.12 7.32

内坑 6.00
1 2.80 9.00

2 1.12 7.32

磁灶 6.00
1 2.80 9.00

2 1.12 7.32

紫帽 6.00
1 4.90 11.10

2 2.05 8.25

注：1．全市分为市区、镇两个征地区片。市区包括青阳、梅岭、西园、罗山、灵源、新塘

等 6个街道以及陈埭、池店、西滨等 3个镇。

2．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为：市区 7.40万元/亩、镇 6.00万元/亩；青苗补偿费统一

按 2000元/亩进行补偿。



3．经济开发区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按土地原所属镇、街的标准实行。

附件 2

晋江市电力设施建设工程架空电力
线路走廊速生林补偿标准表

种类 树龄 补偿标准（元/亩） 备注

速生林

（桉树、马尾松等）

种植第一年 3000

1．面积计算：电力线路导线边线向外

侧延伸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线路保

护区域为补偿面积计算依据，各级电压

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110千伏为

10 米、220 千伏为 15 米、500 千伏为

20米。

2．速生林每亩最多不超过 100棵。

种植第二年 5000

种植第三年 5000

种植第四年 及以上 3000



市有关单位：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自然资源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

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水利局、城市管理局、泉州市晋

江生态环境局、泉州综合保税区管理局、供电公司。

抄送：泉州市政府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局、供电公司。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2日印发


